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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規則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令  
中華民國 102 年 8 月 2 日 

農授漁字第 1021320287 號 

修正「 大陸船員僱用報備與核准進入境內水域及識別證核發作業要點」，名稱並修正為「近海漁

船大陸船員識別證換發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近海漁船大陸船員識別證換發作業要點」 

主任委員 陳保基 
本案授權漁業署決行 

近海漁船大陸船員識別證換發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規範漁船船主委託仲介機構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換發近海漁船大陸船員識別證（以下簡稱識別證），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 大陸船員於受僱期間發生識別證遺失或損毀之情事，漁船船主應委託仲介機構檢附臺灣地區

漁船船主境外僱用及接駁暫置大陸地區漁船船員許可管理辦法（以下簡稱管理辦法）第三十

條第一項所定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補發識別證，其有效期限與原識別證

一致。 
三、 漁船船主委託仲介機構將所僱用大陸船員在識別證有效期間內，轉介至該仲介機構受託之不

同直轄市或縣（市）轄區其他漁船船主，仲介機構應依管理辦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向新僱用漁

船船主之漁船船籍港轄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同時檢附管理辦法第三十

一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文件向原漁船船籍港轄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大

陸船員離船登記。 
   原漁船船籍港轄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受理前項申請時，應向新僱用漁船船主

之漁船船籍港轄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可轉僱，始得辦理。 
   僱有大陸船員之漁船船主欲將大陸船員移轉至同船主所屬其他漁船或轉僱至同縣市其他

漁船主，應依管理辦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辦理轉僱事宜。 
四、 僱有大陸船員之漁船船主，因漁船滅失或所有權移轉等事由，辦理漁業執照註銷或漁業人變

更前，應先將所僱大陸船員送返並完成離船登記，或依第三點規定辦理轉換雇主後，始得辦

理漁業執照登記事宜。 
   前項漁船所有權移轉，新船主願續僱大陸船員，且漁業根據地未變更者，新船主應檢附

續僱承諾書辦理漁業執照變更事宜。 



行政院公報 第 019 卷 第 144 期  20130802  農業環保篇 

28622 

   前項新船主同意續僱大陸船員，惟其漁業根據地變更者，應一併檢附漁業根據地所在地

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審核同意之設籍審核書（如附件），新船主向原核發識別證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識別證註銷後，始得辦理漁業執照變更登記事宜，及向設籍

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識別證換發事宜。 
五、 僱有大陸船員之漁船船主辦理漁業執照漁業根據地變更登記時，應檢附轉入漁業根據地所在

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審核同意之設籍審核書，始得辦理漁業執照變更登記事宜。 
   前項不同直轄市或縣（市）轄區漁業根據地變更，漁船船主於取得轉入漁業根據地所在

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審核同意之設籍審核書後，應向原核發識別證之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辦理識別證註銷，始得辦理漁業執照變更登記，及向設籍所在地之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辦理識別證換發事宜。 
六、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僱有大陸船員之漁船船主申請設籍審核書時，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應於設籍審核書註記不同意： 
(一) 轉入或新設籍漁業根據地未設置暫置場所或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得僱用大陸船員。 
(二) 轉入或新設籍漁業根據地之暫置場所核定容許暫置人數已達飽和。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設籍審核書註記不同意者，漁船主管機關應不受理僱有大

陸船員之漁船船主辦理漁業執照漁業根據地轉籍或新設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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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僱有大陸船員之漁船申請變更漁業根據地審核書 

漁船基本資料（漁船主填寫） 
船名  漁船編號 CT  - 

船主姓名  目前僱用大陸船員人數  
原所屬漁會  申請轉入漁會  

原漁業根據地（漁港）  
申請轉入漁業根據地

（漁港） 
 

聯絡電話  傳真號碼  
    

審核意見（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填寫） 
轉入漁業根據地（漁

港）已核定之大陸船

員人數 
 

轉入漁業根據地

（漁港）目前大

陸船員人數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大陸船員暫置區域劃設執行要點」及漁港管理相關規定進行審

核。 
１、轉入漁港是否設有岸置處所或劃設暫置區域。 
  審核意見： 
 
２、漁港港內空間可否可停泊該漁船。 
  審核意見： 
 
３、設籍於該漁港之漁船主僱用大陸船員人數是否仍在核定容許人數範圍內。 
  審核意見： 
 
審核結果 
 
□同意 
 
□不同意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漁業單位主管簽章 
 
 

備註： 漁船主填寫本審核書後檢送至擬轉入漁業根據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審核後函復漁船船主，由漁船船主併同相關書件送主管機關

辦理漁業執照上漁業根據地變更登記。 




